
淄川区统计局部门职责任务清单

内设机构名称：办公室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

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承担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区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的责任。贯彻执行统计工作法律、法规，参与协助配合市拟订起草有关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拟订全区统计工作规划、政策、制度和标准并
组织实施。依法监督涉外调查活动。负责行政执法相关政策标准制定、案件
查处，参与配合重大案件的查处和跨区域执法工作，集中行使法律法规明确
由区级承担的执法职责，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工作。
二、建立健全全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依法审核统计计划、
调查方案。依法审批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审核、监控
和评估制度，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核、监控和评估。指导部门，镇（街
道、开发区）统计工作。
三、根据国家、省重大国情国力普查计划、方案，拟订全区的实施方案，会
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人口、经济、农业等重大国情国力普查。协助配合市统
计局进行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统一组织协调各镇（街道、开发区）、各机
关事业单位的社会经济调查，汇总整理全区的基本统计资料。对全区国民经
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
监督，向区委、区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
四、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全区性的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全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
五、建立并管理全区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系统 ，指导各镇（街
道、开发区）统计信息化系统建设。
六、协助管理各镇（街道、开发区）统计工作人员。指导全区统计基层基础
建设和统计队伍建设。按规定使用由中央、省级、市级、区级财政拨付的统
计经费。
七、负责全区统计科学研究、干部培训等工作。
八、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单位、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信访维
稳、党建、人才、统计等工作。
九、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一）负责文电、会务、督查
、信息、宣传、机要、保密、
档案、信访、应急、值班、安
全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
（二）承担政府信息和政务公
开、新闻发布、建议提案办理
、机关综合性文稿和信息化等
有关工作。
（三）负责局机关和下属事业
单位的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
（四）管理国家、省、市、区
拨付的统计系统事业费。
（五）负责局机关和下属事业
单位机构编制 、人事管理、社
会保障等工作。
（六）承办协助管理各镇（街
道、开发区）统计机构及人员
有关工作。
（七）负责全区统计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
（八）负责局机关和下属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
。
（九）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单
位、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信访维稳、党建、
人才等工作。

1、负责公文制发工作
2、负责收文办理工作
3、负责局长办公会议工作
4、负责会议审批工作
5、负责公务接待工作
6、负责督办工作
7、负责印章管理使用工作
8、负责信访工作
9、档案管理工作
10、负责收发工作
11、负责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工作
12、负责经费管理工作
13-1、负责基层统计人才队伍建设之一·年度评
估
13-2、负责基层统计人才队伍建设之二·选拔工
作
14、负责教育培训和人才培养工作
15、负责干部录用、军转安置
16、负责干部调配工作
17、负责干部监督·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工作
18-1、负责工资日常变动业务
18-2、负责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业务
18-3、负责工资增人业务
18-4、负责工资减人业务
19、负责机构编制及编制实名制工作
20、负责业务评价和工作人员考核
21、负责表彰奖励工作
22、负责统计系统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
23-1、负责因公出国
23-2、负责因私出国
24、负责干部档案管理
25、负责带薪休假管理工作
26、负责日常考勤工作
27、负责区统计局机关党委书记向直机关工委述
职工作
28、负责区统计局党员教育培训工作
29、负责区统计局发展党员工作
30、负责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31、负责区统计局党费收缴、使用、管理工作
32、负责区统计局党员数据库维护管理及年报工
作
33、负责区统计局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34、负责机关工会职责工作



一、承担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区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的责任。贯彻执行统计工作法律、法规，参与协助配合市拟订起草有关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拟订全区统计工作规划、政策、制度和标准并
组织实施。依法监督涉外调查活动。负责行政执法相关政策标准制定、案件
查处，参与配合重大案件的查处和跨区域执法工作，集中行使法律法规明确
由区级承担的执法职责，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工作。
二、建立健全全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依法审核统计计划、
调查方案。依法审批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审核、监控
和评估制度，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核、监控和评估。指导部门，镇（街
道、开发区）统计工作。
三、根据国家、省重大国情国力普查计划、方案，拟订全区的实施方案，会
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人口、经济、农业等重大国情国力普查。协助配合市统
计局进行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统一组织协调各镇（街道、开发区）、各机
关事业单位的社会经济调查，汇总整理全区的基本统计资料。对全区国民经
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
监督，向区委、区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
四、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全区性的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全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
五、建立并管理全区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系统 ，指导各镇（街
道、开发区）统计信息化系统建设。
六、协助管理各镇（街道、开发区）统计工作人员。指导全区统计基层基础
建设和统计队伍建设。按规定使用由中央、省级、市级、区级财政拨付的统
计经费。
七、负责全区统计科学研究、干部培训等工作。
八、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单位、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信访维
稳、党建、人才、统计等工作。
九、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一）负责文电、会务、督查
、信息、宣传、机要、保密、
档案、信访、应急、值班、安
全等机关日常运转工作。
（二）承担政府信息和政务公
开、新闻发布、建议提案办理
、机关综合性文稿和信息化等
有关工作。
（三）负责局机关和下属事业
单位的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工
作。
（四）管理国家、省、市、区
拨付的统计系统事业费。
（五）负责局机关和下属事业
单位机构编制 、人事管理、社
会保障等工作。
（六）承办协助管理各镇（街
道、开发区）统计机构及人员
有关工作。
（七）负责全区统计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
（八）负责局机关和下属事业
单位退休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
。
（九）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单
位、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信访维稳、党建、
人才等工作。

1、负责公文制发工作
2、负责收文办理工作
3、负责局长办公会议工作
4、负责会议审批工作
5、负责公务接待工作
6、负责督办工作
7、负责印章管理使用工作
8、负责信访工作
9、档案管理工作
10、负责收发工作
11、负责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工作
12、负责经费管理工作
13-1、负责基层统计人才队伍建设之一·年度评
估
13-2、负责基层统计人才队伍建设之二·选拔工
作
14、负责教育培训和人才培养工作
15、负责干部录用、军转安置
16、负责干部调配工作
17、负责干部监督·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工作
18-1、负责工资日常变动业务
18-2、负责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业务
18-3、负责工资增人业务
18-4、负责工资减人业务
19、负责机构编制及编制实名制工作
20、负责业务评价和工作人员考核
21、负责表彰奖励工作
22、负责统计系统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
23-1、负责因公出国
23-2、负责因私出国
24、负责干部档案管理
25、负责带薪休假管理工作
26、负责日常考勤工作
27、负责区统计局机关党委书记向直机关工委述
职工作
28、负责区统计局党员教育培训工作
29、负责区统计局发展党员工作
30、负责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31、负责区统计局党费收缴、使用、管理工作
32、负责区统计局党员数据库维护管理及年报工
作
33、负责区统计局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34、负责机关工会职责工作



淄川区统计局部门职责任务清单

内设机构名称：统计执法检查科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

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承担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区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的责任。贯彻执行统计工作法律、法规，参与协助配合市拟订起草有关
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拟订全区统计工作规划、政策、制度和标准并
组织实施。依法监督涉外调查活动。负责行政执法相关政策标准制定、案件
查处，参与配合重大案件的查处和跨区域执法工作，集中行使法律法规明确
由区级承担的执法职责，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工作。
二、建立健全全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依法审核统计计划、
调查方案。依法审批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审核、监控
和评估制度，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核、监控和评估。指导部门，镇（街
道、开发区）统计工作。
三、根据国家、省重大国情国力普查计划、方案，拟订全区的实施方案，会
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人口、经济、农业等重大国情国力普查。协助配合市统
计局进行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统一组织协调各镇（街道、开发区）、各机
关事业单位的社会经济调查，汇总整理全区的基本统计资料。对全区国民经
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
监督，向区委、区政府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
四、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全区性的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全区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
五、建立并管理全区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系统，指导各镇（街
道、开发区）统计信息化系统建设。
六、协助管理各镇（街道、开发区）统计工作人员。指导全区统计基层基础
建设和统计队伍建设。按规定使用由中央、省级、市级、区级财政拨付的统
计经费。
七、负责全区统计科学研究、干部培训等工作。
八、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单位、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信访维
稳、党建、人才、统计等工作。
九、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一）组织实施对全区统计工作的监督检
查，受理统计违法举报，预防和严惩统计造
假、弄虚作假。
（二）负责案件查处工作，参与配合重大案
件查处和跨区域执法工作，具体承担法律法
规赋予区级履行的执法职责，上级移交案件
的查处。
（三）组织实施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制
度，建立实施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联合
惩戒机制。
（四）监督管理涉外调查活动。
（五）负责拟订全区统计制度改革规划和方
案。
（六）组织拟订全区国民经济核算制度以及
有关统计制度。
（七）依法审批地方统计调查项目。
（八）组织协调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指导部
门、镇（街道、开发区)统计工作。
（九）负责宣传贯彻统计法律、法规。
（十）承担局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
工作。
（十一）承担行政应诉等相关工作，参与配
合行政复议工作。
（十二）负责推进本系统职能转变和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工作，组织编制系统内权责清
单，深化简政放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优
化权力运行流程。

1、组织实施对全区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负
责重大案件查处和跨区域执法的组织协调工
作，具体承担法律法规赋予区级履行的执法
职责，市移交案件的查处。
2、受理统计违法举报。
3、预防和严惩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4、组织实施统计执法“双随机”抽查制度。
5、建立实施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联合惩
戒机制。
6、监督管理涉外调查活动。
7、负责拟订全区统计制度改革规划和方案。
8、组织拟订全区国民经济核算制度以及有关
统计制度。
9、依法审批地方统计调查项目。
10、组织协调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指导部门
统计工作。
11、贯彻执行统计工作法律、法规，起草有
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
12、承担局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工
作。
13、承担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相关工作。
14、负责推进本系统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工作，组织编制系统内权责清单，深
化简政放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优化权力
运行流程，负责行政许可事项受理、办理和
组织协调工作。
15、市局交办的其他工作。



淄川区统计局部门职责任务清单

内设机构名称：国民经济核算综合科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

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承担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区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的责任。贯彻执行统计工作法律、法规，参与协助配
合市拟订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拟订全区统计工作
规划、政策、制度和标准并组织实施。依法监督涉外调查活动。负
责行政执法相关政策标准制定、案件查处，参与配合重大案件的查
处和跨区域执法工作，集中行使法律法规明确由区级承担的执法职
责，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工作。
二、建立健全全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依法审核统
计计划、调查方案。依法审批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建立健全统计数
据质量审核、监控和评估制度，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核、监控
和评估。指导部门，镇（街道、开发区）统计工作。
三、根据国家、省重大国情国力普查计划、方案，拟订全区的实施
方案，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人口、经济、农业等重大国情国力普
查。协助配合市统计局进行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统一组织协调各
镇（街道、开发区）、各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经济调查，汇总整理
全区的基本统计资料。对全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
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向区委、区政
府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
四、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全区性的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全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
五、建立并管理全区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系统，指导
各镇（街道、开发区）统计信息化系统建设。
六、协助管理各镇（街道、开发区）统计工作人员。指导全区统计
基层基础建设和统计队伍建设。按规定使用由中央、省级、市级、
区级财政拨付的统计经费。
七、负责全区统计科学研究、干部培训等工作。
八、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单位、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信访维稳、党建、人才、统计等工作。
九、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一）负责组织实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
（二）承担地区生产总值、投入产出、资金流量、国际收支、资产负债和
资源环境核算工作。
（三）会同有关部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四）开展区域经济核算工作。
（五）编制经济循环账户，综合整理和提供国民经济核算资料。
（六）负责对全区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进行监测预警，分析研究经济社会重
大问题，提出宏观调控咨询建议。
（七）对统计数据的使用和提供进行管理、审核。
（八）汇总、整理全区经济、科技、社会综合性统计资料，负责统计数据
发布。
（九）对各镇（街道、开发区）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进行审核。进行统计
分析。
（十）负责组织实施全区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商品市场运行状
况的统计调查，收集、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统计数据。
（十一）综合整理和提供外贸、外资、旅游、物流等统计数据。
（十二）贯彻执行中央、省服务业统计制度及实施方案，组织、指导、协
调部门服务业统计和地方服务业统计工作。
（十三）组织实施新兴服务业、交通运输、邮政业等统计调查，收集、整
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统计数据。
（十四）对有关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组织指导有关专业统计基
础工作。进行统计分析。
（十五）负责组织实施对全区城镇化发展情况的统计监测。
（十六）负责指导人口变动调查，组织实施人才资源、工资以及科技、文
化产业、社会发展、企业创新等统计调查，收集、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统
计数据。
（十七）组织实施对妇女儿童两个发展规划执行情况的统计监测。
（十八）综合整理和提供城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等统计数
据。

1、季度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2、年度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3、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资料加工使用
4、进度监测分析
5、重点工作调研分析
6、统计数据资料汇总整理
7、统计产品资料编发
8、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考核评价协调配合工作
9、全区城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年报
10、统计数据咨询服务
11、统计数据发布
12、统计分析报告撰写
13、季度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和库
存月、季报工作
15、贸易限额以下抽样调查季报工作
16、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连锁年报工作
17、一套表统计调查批发和零售业（限上法人）季报、
年报统计工作
18、一套表统计调查住宿和餐饮业（限上法人）季报、
年报统计工作
19、非一套表统计调查住宿和餐饮业（限上产业和个体
户）年报统计工作
20、非一套表统计调查批发和零售业（限上产业和个体
户）年报统计工作
21、限上贸易专业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
22、亿元市场和城市综合体年报工作
23、外经贸统计数据工作
24、旅游统计工作
25、全区服务业统计制度贯彻工作
26、部门服务业统计工作
27、服务业统计年报和定报工作
28、服务业贸易统计数据质量核查工作
29、服务业统计分析工作
30、服务业统计基础建设工作
31、城镇化统计监测工作事项
32、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工作事项
33、人口变动统计工作事项
34、人才资源统计工作事项
35、组织劳动力统计调查工作事项
36、劳动工资年报、季报统计工作事项
37、企业用工调查统计工作事项
38、企业研发统计调查工作事项
39、企业创新统计调查工作事项
40、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监测统计工作
41、社会综合统计工作事项
42、社会评价统计工作事项
43、文化产业统计工作事项



一、承担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区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的责任。贯彻执行统计工作法律、法规，参与协助配
合市拟订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拟订全区统计工作
规划、政策、制度和标准并组织实施。依法监督涉外调查活动。负
责行政执法相关政策标准制定、案件查处，参与配合重大案件的查
处和跨区域执法工作，集中行使法律法规明确由区级承担的执法职
责，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工作。
二、建立健全全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依法审核统
计计划、调查方案。依法审批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建立健全统计数
据质量审核、监控和评估制度，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核、监控
和评估。指导部门，镇（街道、开发区）统计工作。
三、根据国家、省重大国情国力普查计划、方案，拟订全区的实施
方案，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人口、经济、农业等重大国情国力普
查。协助配合市统计局进行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统一组织协调各
镇（街道、开发区）、各机关事业单位的社会经济调查，汇总整理
全区的基本统计资料。对全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资
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向区委、区政
府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
四、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全区性的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全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
五、建立并管理全区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系统，指导
各镇（街道、开发区）统计信息化系统建设。
六、协助管理各镇（街道、开发区）统计工作人员。指导全区统计
基层基础建设和统计队伍建设。按规定使用由中央、省级、市级、
区级财政拨付的统计经费。
七、负责全区统计科学研究、干部培训等工作。
八、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单位、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信访维稳、党建、人才、统计等工作。
九、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一）负责组织实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
（二）承担地区生产总值、投入产出、资金流量、国际收支、资产负债和
资源环境核算工作。
（三）会同有关部门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四）开展区域经济核算工作。
（五）编制经济循环账户，综合整理和提供国民经济核算资料。
（六）负责对全区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进行监测预警，分析研究经济社会重
大问题，提出宏观调控咨询建议。
（七）对统计数据的使用和提供进行管理、审核。
（八）汇总、整理全区经济、科技、社会综合性统计资料，负责统计数据
发布。
（九）对各镇（街道、开发区）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进行审核。进行统计
分析。
（十）负责组织实施全区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商品市场运行状
况的统计调查，收集、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统计数据。
（十一）综合整理和提供外贸、外资、旅游、物流等统计数据。
（十二）贯彻执行中央、省服务业统计制度及实施方案，组织、指导、协
调部门服务业统计和地方服务业统计工作。
（十三）组织实施新兴服务业、交通运输、邮政业等统计调查，收集、整
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统计数据。
（十四）对有关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查和评估。组织指导有关专业统计基
础工作。进行统计分析。
（十五）负责组织实施对全区城镇化发展情况的统计监测。
（十六）负责指导人口变动调查，组织实施人才资源、工资以及科技、文
化产业、社会发展、企业创新等统计调查，收集、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统
计数据。
（十七）组织实施对妇女儿童两个发展规划执行情况的统计监测。
（十八）综合整理和提供城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等统计数
据。

1、季度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2、年度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3、国民经济核算数据资料加工使用
4、进度监测分析
5、重点工作调研分析
6、统计数据资料汇总整理
7、统计产品资料编发
8、经济社会发展等各项考核评价协调配合工作
9、全区城市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年报
10、统计数据咨询服务
11、统计数据发布
12、统计分析报告撰写
13、季度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1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和库
存月、季报工作
15、贸易限额以下抽样调查季报工作
16、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连锁年报工作
17、一套表统计调查批发和零售业（限上法人）季报、
年报统计工作
18、一套表统计调查住宿和餐饮业（限上法人）季报、
年报统计工作
19、非一套表统计调查住宿和餐饮业（限上产业和个体
户）年报统计工作
20、非一套表统计调查批发和零售业（限上产业和个体
户）年报统计工作
21、限上贸易专业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
22、亿元市场和城市综合体年报工作
23、外经贸统计数据工作
24、旅游统计工作
25、全区服务业统计制度贯彻工作
26、部门服务业统计工作
27、服务业统计年报和定报工作
28、服务业贸易统计数据质量核查工作
29、服务业统计分析工作
30、服务业统计基础建设工作
31、城镇化统计监测工作事项
32、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工作事项
33、人口变动统计工作事项
34、人才资源统计工作事项
35、组织劳动力统计调查工作事项
36、劳动工资年报、季报统计工作事项
37、企业用工调查统计工作事项
38、企业研发统计调查工作事项
39、企业创新统计调查工作事项
40、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监测统计工作
41、社会综合统计工作事项
42、社会评价统计工作事项
43、文化产业统计工作事项



淄川区统计局部门职责任务清单

内设机构名称：工业和能源统计科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
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承担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区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的责任。贯彻执行统计工作法律、法规，参与协助配合市拟订起草有关地方性法
规、政府规章草案。拟订全区统计工作规划、政策、制度和标准并组织实施。依
法监督涉外调查活动。负责行政执法相关政策标准制定、案件查处，参与配合重
大案件的查处和跨区域执法工作，集中行使法律法规明确由区级承担的执法职
责，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工作。
二、建立健全全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依法审核统计计划、调查
方案。依法审批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审核、监控和评估制
度，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核、监控和评估。指导部门，镇（街道、开发区）
统计工作。
三、根据国家、省重大国情国力普查计划、方案，拟订全区的实施方案，会同有
关部门组织实施人口、经济、农业等重大国情国力普查。协助配合市统计局进行
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统一组织协调各镇（街道、开发区）、各机关事业单位的
社会经济调查，汇总整理全区的基本统计资料。对全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
技进步和资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向区委、区政府
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
四、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全区性的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全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
五、建立并管理全区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系统，指导各镇（街道、
开发区）统计信息化系统建设。
六、协助管理各镇（街道、开发区）统计工作人员。指导全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
和统计队伍建设。按规定使用由中央、省级、市级、区级财政拨付的统计经费。
七、负责全区统计科学研究、干部培训等工作。
八、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单位、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信访维稳、
党建、人才、统计等工作。
九、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一）负责组织实施全区工业统计
调查，收集、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
统计数据。
（二）负责组织实施全区能源、资
源、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统计调
查，收集、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统
计数据。
（三）组织实施对全区主要耗能行
业节能和重点耗能企业能源使用、
节约以及资源循环利用状况的统计
监测。
（四）建立全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和统计报表制度。
（五）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节能目标
责任考核、生态文明考核、污染物
总量减排考核、应对气候变化考核
。
（六）对有关统计数据质量进行检
查和评估。组织指导有关专业统计
基础工作。进行统计分析。
（七）负责组织实施全区固定资产
投资、建筑业、房地产业的统计调
查，收集、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统
计数据。
（八）综合整理和提供地质勘查、
房屋、公用事业和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管理等统计数据。

1、工业年定报工作
2、规模以下工业抽样调查工作
3、数据质量控制、评估办法制定
工作
4、工业统计数据质量评估工作
5、工业统计数据质量核查工作
6、工业统计资料提供工作
7、统计分析工作
8、组织指导全区工业统计基础工
作
9、 一套表工业统计调查单位审
批工作
10、实施能源统计调查工作
11、季度地区能源消费总量核算
工作
12、节能监测预警
13、能源统计业务培训工作
14、能源统计业务考核工作
15、投资项目统计调查工作
16、投资领域调研分析流程图
17、配合做好区政府考核工作
18、完成区统计局交办的其他工
作



淄川区统计局部门职责任务清单

内设机构名称：农村调查统计科

“三定”规定对应内容
科室工作任务及

工作流程、工作规范
部门主要职责 科室职责

一、承担组织领导和协调全区统计工作，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的责任。贯彻执行统计工作法律、法规，参与协助配合市拟订起草有关地方性法
规、政府规章草案。拟订全区统计工作规划、政策、制度和标准并组织实施。依
法监督涉外调查活动。负责行政执法相关政策标准制定、案件查处，参与配合重
大案件的查处和跨区域执法工作，集中行使法律法规明确由区级承担的执法职
责，贯彻落实行政执法工作。
二、建立健全全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依法审核统计计划、调查
方案。依法审批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建立健全统计数据质量审核、监控和评估制
度，开展对重要统计数据的审核、监控和评估。指导部门，镇（街道、开发区）
统计工作。
三、根据国家、省重大国情国力普查计划、方案，拟订全区的实施方案，会同有
关部门组织实施人口、经济、农业等重大国情国力普查。协助配合市统计局进行
区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统一组织协调各镇（街道、开发区）、各机关事业单位的
社会经济调查，汇总整理全区的基本统计资料。对全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科
技进步和资源环境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向区委、区政府
以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
四、统一核定、管理、公布全区性的基本统计资料，定期发布全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
五、建立并管理全区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系统，指导各镇（街道、
开发区）统计信息化系统建设。
六、协助管理各镇（街道、开发区）统计工作人员。指导全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
和统计队伍建设。按规定使用由中央、省级、市级、区级财政拨付的统计经费。
七、负责全区统计科学研究、干部培训等工作。
八、在职责范围内负责本单位、本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信访维稳、
党建、人才、统计等工作。
九、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
、区统计局制定的农村统计报
表方法制度；
（二）组织实施农村统计制
度，包括承担区、乡、村社会
经济基本情况统计、重点镇监
测统计、农村基本情况及农业
生产条件统计、农产量统计、
农业产值核算、现代高效农业
统计、国家农村基本统计调查
及专项调查统计；
（三）搜集、整理和提供农村
基本统计数据，准确、及时、
系统地搜集、整理和编印农村
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四）检查和评估农业农村统
计数据质量；
（五）负责全区农村基层统计
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工作；
（六）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情
况进行统计分析，为各级党政
领导和社会提供农村统计资料
和信息；
（七）完成地方政府交办的其
他统计调查和分析工作。

1、组织实施农村统计制度，开展区级季度、年度农业产
值值核算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
2、组织实施农村统计制度，开展现代高效农业产值、增
加值核算工作。
3、组织实施农村统计制度，开展区、镇办乡村产业振兴
监测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
4、组织实施重点镇办监测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
5、组织实施农村基本情况及农业生产条件统计工作。
（流程规范见附件）
6、组织实施农作物种植情况统计工作。（流程规范见附
件）
7、组织实施农村统计制度，完成区、镇办、村（居）社
会经济基本情况统计工作。（流程规范见附件）
8、搜集、整理和提供农村基本统计数据，准确、及时、
系统地搜集、整理和编印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流程
规范见附件)
9、检查和评估农业农村统计数据质量。（流程规范见附
件）
10、负责全区农村基层统计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指导工作。
（流程规范见附件）
11、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为各级党政
领导和社会提供农村统计资料和信息。（流程规范见附
件）
12、为社会各界提供优质的统计服务工作。（流程规范见
附件）                                            
13、完成地方政府交办的其他统计调查和分析工作。


